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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2 0 1 8年，廉政公署一如既往依法履行職責，堅決打擊貪污犯罪，

認真執行行政申訴工作。

公署 2 0 1 8 年偵破的刑事案件中，公職人員受賄或收受利益的貪

腐案件有所減少，但由公職人員實施的詐騙、偽造文件、濫用職權等

犯罪有所增加，特別是有個別公共部門領導利用自身的職位以權謀私

而觸犯刑法。公署認為公職人員必須強化遵紀守法的觀念，領導主管

人員更應提升廉潔奉公的意識，不能直接或間接利用職權牟取個人利

益。

公署20 1 8年完成兩項專案調查，在2月份公佈路環疊石塘山建築項

目的調查報告，指出項目地段業權存在諸多疑點，在測量地界及發出

地籍圖的過程中，存在明顯的錯誤甚至欺詐的情況；地段並非私家地

而是國有土地，特區政府應透過適當的程序收回有關土地。公署2 0 1 8

年 7月公佈調查報告，指出貿易投資促進局在審批“重大投資移民”

及“技術移民”的申請時，欠缺嚴謹的審批及查核機制，出現“假投

資”及“偽專才”的情況，建議特區政府完善人才引入制度。

公署在上述專案調查中揭發有人涉嫌刑事犯罪，當中包括擔任領

導職務的公職人員，而事件亦反映出有的政府部門執法不嚴、疏於監

管的問題比較突出，值得特區政府高度重視。對於“百多年前路環山

上存有私家地”或者“五十萬澳門元的項目便可申請重大投資移民”

的情況，相信就連普通市民知道後都會覺得不可思議或事有蹊蹺，但

是享有法定權限、擁有專業人員、掌握檔案資料的政府部門卻對當中

的疑點視而不見或見怪不怪，“照章辦事”、“依法審批”，從而為

違法者打開了弄虛作假的方便之門。公署認為，不貪污受賄、不收受

利益是從事公職的法律底線，公職人員在履行職責時必須真正做到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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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職守，對負責審批的事項嚴格把關，確保公共利益得到切實有效的

維護。

2 0 1 8年國家全面推進監察體制改革，推動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轉

化。公署透過同國家及地方監察機關的交流互訪，深入了解國家監察

體制改革後的機構設置和實務運作，積極探討雙方在案件協查、人員

培訓等方面的合作方式，為構建廉潔社會的共同目標而努力。

2 0 1 8 年公署繼續加強與各地反貪和監察機構的聯繫，派員參與

《聯合國反腐敗公約》的履約審議工作會議，深化與相關領域的國際

組織的交流合作，借鑒經驗、開闊視野，使澳門的反腐敗及行政申訴

工作與國際接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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